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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 《铁路路基设计规范》等7项

      铁路工程建设标准的通知

铁建设 〔2005) 66号

    《铁路路基设计规范》(TB 10001-2005),《铁路轨道设计规

范》(TB 10082-2005) , 《铁路运输通信设计规范》(TB 10006-

2005),《铁路电力牵引供电设计规范》(TB 10009-2005) ,《铁路

光伏发电系统技术规范》(TB/'r 10112-2005),<铁路无人值守

机房环境远程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》(TB/T 10034-2005),

《铁路工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标准》(TB 10503-2005)
等7项铁路工程建设标准，经审查现予发布，自发布之日起施

行。原发 《铁路路基设计规范》(TB 10001-99) ,《铁路通信设计

规范》(TB 10006-99),《铁路电力牵引供电设计规范》(TB 10009

-98),(铁路信号硅太阳电池供电系统技术规范》(TB/'I' 10 112

-94)同时废止。

    以上标准由铁道部建设管理司负责解释，由铁路工程技术标

准所、中国铁道出版社组织出版发行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

=00五年四月二十五日



目U 舀

    本标准是根据铁道部 《关于印发 (2000年铁路工程建设规

范、定额、标准设计编制计划)的通知》(铁建设函 (2000) 36

号)的要求编制而成的。

   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认真总结了我国铁路建设中水土保持的经

验和教训，借鉴了国内外有关标准的规定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

础上，经反复审查定稿。

    工程技术人员必须按照 “以人为本、服务运输、强本简末、

系统优化、着眼发展”的铁路建设理念，结合工程具体情况，因

地制宜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，积极采用安全、可靠、先进、成

熟、经济、适用的新技术，不能生搬硬套标准。勘察设计单位执

行 (或采用)单项或局部标准，并不免除设计单位及设计人员对

整体工程和系统功能质量问题应承担的法律责任。

    本标准共分5章，主要内容包括:总则、水土保持方案报告

编制、现状调查、水土流失预测、水土保持方案。

    本标准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，必须严格执行。

    本标准系首次编制。在执行本标准过程中，希望各单位结合

工程实践，认真总结经验，积累资料。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

处，请及时将意见及有关资料寄交铁道第二勘察设计院 (四川省

成都市通锦路3号，邮政编码:610031)，并抄送铁道部经济规

划研究院 (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甲8号，邮政编码:100038),

供今后修订时参考。

    本标准由铁道部建设管理司负责解释。

    本标准主编单位:铁道第二勘察设计院。

    本标准参编单位: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、铁道部经济规划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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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院。

  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易开华、孙士云、陈军、韩鹏、曾庆华、

李增洪、高平利、高山、郑光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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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.0.1 为统一铁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的原则、方法、

内容和要求，制定本标准。

1.0.2 本标准适用于山区、丘陵区、风沙区新建、改建铁路工

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。

1.0.3 铁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应作为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组

成部分，并应满足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深度要求。

1.0.4 铁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应结合工程特点和环境特征，

贯彻预防为主、全面规划、综合防治、因地制宜、加强管理、注

重效益的原则。

1.0.5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应符合下列规定:

    1 点线结合，以点为主，以沿河、山区、风沙区路段为重

点地段，以高填路堤、深挖路堑、隧道弃碴、特大桥梁、土石方

t较大的站场、大型取土场、弃土 (碴)场为重点工程;

    2 主体工程与附属工程、永久工程与临时工程并重;

    3 工程防护措施与植物防护措施相结合。

1.0.6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应为铁路工程建设用地范围和工

程直接影响区。

1.0.7 水土流失防治应符合下列规定:

    1 隧道、路基、站场、桥梁等工程产生的弃土 (碴)，应充

分利川、不能利用时，必须堆放在规定的弃土 (碴)场地，并采

取相应的防护措施;

    2 工程坡面均应采取有效的工程或植物防护措施;

    3 弃土 (碴)场、取土场应进行土地整治或综合利用;

    4 各举律设项目应在土石方工释基本结束后.及时进行植



树、植草绿化。

1.0.8 编制水土保持方案，应通过调查研究，查清水土流失的

现状，预测由建设引起的新的水土流失，提出防治水土流失的综

合措施及布局，确定水土保持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。

1.0.9 铁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除应符合本标准外，尚应符

合国家现行的有关强制性标准 的规定 。



2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编制

2.1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主要内容

2.1.1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前言，应简要说明建设项目的名

称、地理位置、经过的主要地区、修建意义、方案编制和报批过

程，并结合铁路建设项目周围环境特征及铁路建设项目工程特

点，阐明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在控制区域水土流失、保护生态环

境、减轻水土流失灾害方面的目的、意义。

21.2 方案编制总则应符合下列规定:

    1 编制依据应包括国家有关水土保持方面的法律法规、项

目建议书 、可 行性研究报告 、主要技术文件 、水 土保 持方案编制

委托书等 ;

    2 采用的技术标准、规范应包括水土保持方面的现行国家

标准、行业标准及有关技术规范;

    3 方 案编 制深度应符合 主体工程可行性研 究的深度要求。

2.1.3 对建设项目及其周边地区概况的描述应符合下列规定:

    1 项目概况应包括线路走向、建设性质、主要技术标准、

工程规模、主要工程内容及布局、总投资、建设进度等;

    2 防治责任范围应包括铁路建设项目区征用和临时用地范

围，以及由于铁路工程建设对场地周围、河流沟谷及下游可能产

生的冲刷、淤积等邻近受影响区域;

    3 项目周边地区自然环境概况内容应包括沿线地形、地貌、

地质、土地利用现状、植被、气象、河流及水文等;

    4 项目周边地区社会环境概况内容应包括沿线人口数量、

城镇分布、工农业生产状况、交通运输状况等。

2.1.4 建设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调查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



    1 水土流失现状应包括水土流失类型、面积、强度、成因、

危害、线路所经地段地表原生水土流失量，并应附水土流失现状

图;

    2 水土保持现状应包括小流域治理状况、已建成的水土保

持设施类型、分布及数量;

    3 地方水土保持规划。

2.1.5 水土流失预测应符合下列规定:

    1 水土流失预测时段应分为施工期和运营初期。

    2 水土流失预测应包括下列内容:

      1)按行政区划分地段，并划分铁路工程征用和临时用地

          面积及类型;

      2)工程弃土、弃碴量应按路基、隧道、桥涵、站场等工

          程类型分别统计，并估算工程弃土 (碴)数量;

      3)工程取土量、主要取土场工点;

      4)大型临时工程的水土流失量;

      5)水土流失总量预测。

    3 对沿线已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影响分析。

    4 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。

    5 预测结果综合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:

      1)明确本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重点地段或工点;

      2)当不采取任何水土保持措施时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量;

      3)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后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量。

2.1.6 水土流失防治方案的编制应符合下列规定:

    1 方案编制的指标应包括扰动土地治理率、水土流失治理

程度、水土流失控制t、拦碴率、植被恢复系数、林草覆盖率;

    2 水土保持体系应包括线路平、纵断面优化，土石方调配，

弃土 (碴)防护，取土防护，边坡防护，植树绿化.防风固沙等

将要采取的措施;

    3 按弃土 (碴)场、取土场、路基边坡、大型临时工程、

      4



桥涵及改河工程、绿化工程、防风固沙等工程类型，确定采取的

  防治措施与工程数t;

    a 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分析和评价;

      5 水土保持补充措施和建议;

      6 方 案实施进度安排 ;

    7 水土流失监测应提出施工建设期、运营初期的水土流失

监测项目、监测方法及保障措施。监测项目应包括影响水土流失

的主要因子、水土流失t及强度、水土保持效益。

2.1.7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:

    1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应包括编制依据、编制方法、总投资

及年度安排。

    2 效益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:

      1)分析、计算水土保持工程实施后的水土流失减少量和

          增加植被覆盖面积;

      2)分析水土保持工程实施后产生的恢复土地生产力、增

          加农业收人等经济效益及对改善区域生态环境、减少

          灾害发生和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的社会效益。

2.1.8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的保证措施应包括组织领导和管理措

施、技术保障措施、资金来源及管理使用办法。

2.1.， 水土保持方案的结论应包括下列内容:

    1 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特点;

    2 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总A;

    3 占用的水土保持设施数f;

    4 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 ;

    5 种草植树绿化及植被恢复数t;

    6 主要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及工程数f、水土保持投资;

    7 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后水土流失减少f以及改善区域生态

环境 的效果分析 ;

    8 提出水土保持补充措施和建议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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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工程可行 性分析结论。

2.2 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附图、附表

2.2.1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应包括下列附图:

    1 工程地理位置图;

    2 线路平面示意图 (标出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示意图);

    3 区域水系图;

    4 区域水土流失现状图;

    5 区域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图;

    6 典型弃土 (碴)场水土保持防护图;

    7 重点隧道工程弃碴防护图;

    S 典型取土场水土保持防护图;

    ， 典型地段绿化图。

2.2.2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应包括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

工程特性 表。

2.3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

2.3.1 下列工程及设施应划人水土保持投资范围:

    1 各种弃土 (碴)挡土墙;

    2 绿化工程:包括路基边坡绿化、站场绿化、区间线路植

树绿化等 ;

    3 弃土 (碴)场、取土场绿化工程;

    4 苗圃征地;

    5 防风固沙工程;

    6 工程占用或破坏的水土保持设施补偿或恢复费用;

    7 主要功能为控制水土流失，保护生态环境的其他工程设

施 。

2.3.2

2.3.3

        6

铁路水 土保持投 资估算应按行政 区划分 。

投资估算费用应 由直接 费和 间接费构成 ，其 中直 接费包



括工程措施费、植物措施费等:间接费包括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

用、水土流失监测费用等。



3 现 状 调 查

3.1 一 般 规 定

3.1.1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前，应对铁路工程概况、沿线自然环

境和社会环境及与铁路工程建设项目有关的水土流失、水土保持

现状进行调查。

3.1.2 调查方法可采取收集既有资料、听取地方有关部门意见

及现场实地调查等方法。

3.1.3 调查范围应根据铁路工程所经地区水土流失特点及环境

敏感程度确定。地形地貌的调查范围应为线路中心线两侧各200 m

以内区域，特殊情况可适当扩大。

    社会环境调查范围应以县为单位。

3.2 调 查 内 容

3.2.1 铁路建设项目工程概况的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:

    1 建设项目的地理位置、线路走向、投资、建设工期;

    2 主体工程的规模、布局、占地面积、取弃土数量及重点

地段、重点工程概况;

    3 典型取土、弃土 (碴)场等的分布、占地面积及类型;

    4 大型临时工程的分布、占地面积等;

    5 土石方调配及重点地段、工点工程施工组织概况。

3.2.2 沿线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:

    1 收集气象资料应包括气温、年均降水量、各月降水量分

布、全年暴雨次数及分布、风向、风速、大风日数;

    2 调查地形、地貌，对沿河、山区、风沙区地段应作重点

调查 ;



    3 调查收集河流、水库的分布及有关水文资料;

    4 调查收集土壤类型、分布情况;

    5 调查植被类型、主要林草种类及分布，植被覆盖度及森

林植被分布的现状，重点调查水土保持林、水源涵养林、防风固

沙林的概况;

    ‘ 调查土地利用现状、人均耕地等;

    7 收集线路经过地区的人口、城镇、公路交通状况。

3.2.3 沿线水土流失现状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:

    1 调查水土流失的类型以及不同土壤侵蚀强度的侵蚀面积

及分布特征;

    2 调查既有水土流失的危害状况;

    3 调查滑坡、泥石流、崩塌、沙害的分布范围及危害程度。

3.2.4 沿线水土保持现状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:
    1 调查线路经过地区水土流失重点监督区、重点治理区、

重点预防保护区的划分及与铁路工程的位置关系;

    2 收集地方政府水土保持、生态环境建设总体规划;

    3 调查小流域治理的数量、分布和范围及与铁路建设项目

的位置关系;

    4 调查铁路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既有水土保持设施的类型

与 数量。



4 水土流失预测

4.1 一 般 规 定

4.1.1 水土流失预测应包括水土流失强度、水土流失量，并应

对水土流失危害进行分析。

4.1.2 水土流失预测时段应分为施工期和运营初期。施工期应

作重点预测，运营初期应作一般分析。

4.1.3 对重点工程和重点地段应进行预测。

4.1.4 土奥侵蚀分类分级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《土壤侵蚀分类

分级标准》(SL 190)的有关规定。

4.2 预测内容与方法

4.2.1 预测应按行政区划分地段，并根据工程资料核算建设项

目征用和临时用地的类型及面积。

4.2.2 根据工程土石方调配资料核算建设项目弃土 (碴)量、

取土量，并对下列内容作重点预测:

    1 典型取土场占地面积、类型、取土量;

    2 典型弃土场地的弃土 (碴)总量、占地面积、类型;

    3 高填路堤、深挖路堑路基边坡水土流失强度与流失量;

    4 分析预测大型临时工程水土流失强度与流失量。

4.2.3 水土流失量的预测可采用类比预测法、实地测试法、数

学模型法等方法进行预测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:

    1 当建设项目毗邻地区有其他铁路、公路等建设项目，且

有类似观测、研究成果时，可通过分析比较，引用其资料进行类

比预测;

    2 对已建、在建项目，可布设水土流失监测点进行实地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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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 ;

    3 当工程类型简单，影响土壤侵蚀强度的因子和土壤侵蚀

强度影响参数取值范围明确，且有相应的试验资料时，可采用数

学模型法 。

4.3 预 测 结 论

4.3.1 预测结论应包括下列内容:

    1 各工程类型的水土流失强度、水土流失f.并明确水土

流失的重点地段和重点工程工点;
    2 水土流失的主要时段;

    3 明确防治责任范围;

    4 结合工程特点和项目所处的环境特征.具体分析工程可

能产 生的水土流 失危 害。



5 水土保持方案

一 般 规 定

5.1.1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应突出预防为主，综合防治，因地制

宜的工作方针，并应贯彻于铁路的设计、施工、运营三个阶段。

5.1.2 水土保持方案应采取施工管理措施、工程措施、植物措

施相结合的方法。

5.1.3 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应符合有关技术规定的要求，并

应做到技术可行、经济合理，实施后具有明显的生态效益。

5.1.4 水土保持方案应按下列工程类型确定:

    1 弃土 (碴)场防护;

    2 取土场防护;
    3 路基边坡防护;

    4 大型临时工程防护;

    5 桥涵及改河工程水土保持;

    6 绿化工程;

    7 防风固沙工程。

5.1.5 铁路选线应进行多方案比选，并应绕避滑坡、泥石流、

崩塌等不良地质地段，当无法绕避时，应根据不良地质的类型及

危害程度，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。

5.1.6 为减少扰动原地貌的范围和影响程度，应对线路纵断面

进行优化比选。

5.1.7 在土石方纵向调配中，宜利用隧道、路基、站场等工程

弃方作为工程建设用料。

5.1.8 工程方案优化比选时，应重点对深挖路堑与隧道、高填
路堤与桥梁工程进行技术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比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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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9 对铁路工程弃土、弃碴用作地方工程建设的可行性应进

行调查、分析。

5.1.10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应与工程措施相结合，并优先选用植

物防护措施。

5.1.11 当采用植物措施时，应多种类植物混播、混种，避免使

用单一草种、树种。

5.1.12 各种挡碴墙、边坡防护等水土保持设施，应按永久性设

施进行设计 。

5.1.13 在运营初期，应进一步完善植物措施，加强对各类水土

保 持设 施的维护与保 养。

5.2 弃土 (碴)场水土保持

5.2.1 弃土 (碴)场位置的选择应进行优化比选，并应符合下

列规定 :

    1 选择储碴量大的低洼地形;

    2 选择不易受水流冲刷的荒沟、荒地;

    3 沿江河、湖泊地段不宜作为弃碴场地，当不可避免时，

必须采取可靠的工程防护措施，并应符合50年一遇洪水频率的

防洪要求;

    4 不良地质地段不宜作为弃土 (碴)场，严禁在泥石流沟

设置弃土 (碴)场;

    5 弃土 (碴)场不得影响河流、沟谷、排灌沟渠的行洪与

灌溉功能，并必须保证下游农田、建筑物的安全。

5.2.2 根据弃土 (碴)场工点地形、地质及水文条件，结合沟

渠、农田灌溉等设施，应综合考虑弃土 (碴)场排水系统的设

置 。

5.2.3 弃土 (碴)场施工，应先挡后弃。在弃土 (碴)基本结

束后，应及时对弃土 (碴)场采取排水措施和进行平整场地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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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4 根据弃土 (碴)场地和弃土 (碴)成分、土石比例、岩

石风化成土的难易、肥力情况、水源灌溉条件及当地气候特征，

确定复耕或绿化形式。

5.2.5 弃土 (碴)场应设置挡土墙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:
    1 弃土 (碴)场地较为低注或较为平坦且碴体不易受降水、

水流冲刷时，宜采用干砌片石挡土墙;

    2 弃土 (碴)场地为沟谷、斜坡，碴体易受降水、水流冲

刷时，宜采用浆砌片石挡土墙;

    3 弃土 (碴)场位于河流、峡谷地段，弃碴易流失并可能

发生危害时，应采用钢筋混凝土挡土墙;

    4 挡土墙的长度和高度应根据弃碴量和碴体的安息角来确

定，挡土墙结构必须满足安全使用的需要;

    5 弃土 (碴)堆的坡面防护措施应根据弃土 (碴)的性质、

坡面高度、气候特点等因素确定，并宜选择植物护坡。

5.2.6 弃土 (碴)场地宜作为城镇建设用地或综合利用。

5.3 取土场水土保持

5.3.1 取土场宜集中设置，其位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:

    1 取土场应选择植被稀疏的丘陵、山包等荒地;

    2 不得在基本农田、林地或泥石流易发区设置取土场;

    3 取土场应远离民房，电线杆、塔等工农业生产设施，并

不得危及其安全;

    4 对取土场的位置应进行优化比选。

5.3.2 取土前应将表层土推至一旁堆置，并应根据地形条件采

取临时防护措施。

5.3.3 取土场地不得形成高陡边坡，取土完毕后，应根据边坡

高度、岩土条件、气候因素等及时对取土场地进行植树、种草绿

化或寻求其他综合利用途径。

5.3.4 取土场地应根据地形条件设置相应的排水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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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 边坡水土保持

5.4.1 重点调查和确定高填路堤边坡及深挖路堑边坡的防护措

施 。

5.4.2 边坡水土保持措施，应在对干砌片石、浆砌片石、浆砌

片石骨架、植物保护以及其他新技术、新工艺的护坡技术进行经

济、环境效益比选后确定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:

    1 播种草籽、喷播植草适用于路堤、路堑边坡不大于1:

1.25的坡地，草籽应选择适合当地土质和气候条件，根系发达、

茎杆低矮、枝叶繁茂、生长能力强的多年生草种;

    2 灌木适用于各种土质和极严重风化的岩石边坡，边坡坡

度不宜大于1:1.5;
    3 干砌片石护坡适用于土质路堤边坡和有少量地下水渗出

的局部路堑边坡嵌补，边坡坡度不应大于1 1.25;

    4 当土质边坡高度大于lo m，或膨胀土、粉土、砂类土和

碎石类土边坡，或坡面受雨水冲刷严重以及坡面有地下水渗出

时，宜采用土工网、土工网垫、多边形立体护坡网、浆砌片石骨

架、混凝土框格等与植草、栽种灌木相结合的防护措施;

    5 采用植物护坡时，宜在坡脚处设置高1一2m浆砌片石护

坡或挡土墙;

    6 隧道洞口边仰坡应采用浆砌片石、喷浆进行防护，周围

设置排水、截水设施，并应与路堑排水系统统一布置;

5.4.3 为避免降水对路基坡面的冲刷，工程排水系统的设置应

符合下列规定:

    1 区间路基排水沟应就近与既有排水构筑物顺接;

    2 根据地形、地貌、降雨特征、水文条件等因素，确定路

基排水设施的适宜位置和排水方向;

    3 侧沟、天沟、排水沟的横断面应有足够的过水能力，断

面尺寸应按50年一遇洪水频率流量确定，并应增加0.2 m的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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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 高度。

5.5 桥涵、改河工程水土保持

5.5.1

顺接。

5.5.2

涵洞出路基后，应适当延长排水沟，并宜与自然沟渠相

河道、沟渠防冲刷、防淤积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:

线路通过河道、冲沟、灌渠等地段时，桥头路基、桥台

不得侵占河道及沟渠;

    2 桥台、桥墩阻水冲刷加剧两岸岸坡侧蚀时，应对被侵蚀

段采取铺砌、顺接水流等工程措施;

    3 单孔桥涵不得压缩河道及沟渠过水断面。

5.5.3 改河工程水土保持应符合下列规定:

    1 应减少改移天然河道;
    2 改河工程不得小于原有过水断面。

5.6 大型临时工程水土保持

5.6.1 施工便道的水土保持应符合下列规定:

    1 线路纵向施工便道应充分利用既有道路，线路横向施工

便道宜少布设、拉大间距;

    2 施工便道应减少对林地和基本农田的占用，山区地段修

建施工便道时，弃土不应顺坡倾倒;

    3 沿河和山区地段应结合地形条件及技术经济条件，对施

工便道进行干砌片石挡护，完善便道路基防冲刷排水设施。

5.6.2 施工营地、施工场地的水土保持应符合下列规定:

    1 应充分利用当地的空闲房屋及民房作为施工临时房屋，

并应减少对地表的扰动面积;

    2 不宜占用林地、基本农田作为施工营地和施工场地;

    3 施工完毕后应对场地进行清理、平整、绿化或复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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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7 绿 化 工 程

5.7.1在土石方工程基本结束后应及时进行绿化准备，并根据
当地气候条件，选择适宜的季节进行绿化。

5.7.2 绿化不得影响行车和铁路设备安全，绿化位置与方式应

符合铁道部现行铁路林业与路基边坡绿色防护的有关规定。

5.7.3 在铁路用地范围内，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、土壤特性，
选择根系发达、固土作用大的适生乔木、灌木、草本绿化品种进

行绿化 。

5.7.4 绿化应采取乔木、灌木、草本相结合的多种类植物混种

方法。

5.7.5 绿化应根据经济合理，初期投资少，生长期管理容易，

防护效益好的原则，合理确定苗木规格。

5.7.6根据当地气候条件、土壤特性，通过调查确定乔木、灌
木种植方式和间距。在土壤疮薄、慢生树种、小苗造林、成活条

件较差的情况下，宜适当密植;在土壤肥沃、速生树种、大苗造

林、成活条件较好的情况下，宜适当稀植;一般地区可采用常规

方法种植，石质较多地区可采取容器育苗带土移栽方式。

5.7.7 站场、办公区、生活区应进行园林绿化，并应种植各类

观赏草种、花卉、树种、风景林、绿篱等。

5.7.8 根据当地气候、环境条件，应提出对初期种植的各类植

物加强养护管理的具体措施及养护期限，养护期限不应小于当地

植物生长最不利的一个季节。

5.8 防风 固沙 工程

5.8.1 在风沙区，应根据风沙活动特征、输沙量、地形、防护

材料性质，采取近期与远期相结合、植物防沙与工程防沙相结合

的综合治理措施，构成整体性的防沙体系。

5.8.2 线路两侧各500 m范围内的天然植被和地表硬壳均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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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 坏。

5.8.3 位于流动沙丘地段的线路，应自路堤坡脚外采用防沙体

系，防沙体系应由固沙防火带、防护带和植被保护带组成。

5.8.4 路基本体 (包括路堤、路堑边坡)应全部加以防护，防
护宜采用勃性土、碎石、卵石、片石、块石包坡或采用土工合成

材料、坡面植草、种植灌木等方式。

5.8.5 当取土场、弃土场位于小片流沙地带，且有戮性土时，
应采用戮性土对取土场、弃土场进行覆盖。勃性土层厚度不应小

于0.15 m，并撒播草籽进行植物防护;当弃土场位于大面积覆

沙地带且缺乏勃性土时，宜采取栽草方格后撒播草籽、栽灌木或

其他绿化固沙防沙措施。

5.8.6 防风固沙应选择具有较强的抗风、抗旱，耐沙埋、沙割

等抗逆性能并有较强固沙能力的植物品种。

5.8.7 在风沙区采取植物措施时，应有相应的浇灌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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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用词说明

    执行本标准条文时，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，以

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。

    (1)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:

    正面词采用 “必须”;

    反面词采用 “严禁”。

    (2)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:

    正面词采用 “应”;

    反面词采用 “不应”或 “不得”。

    (3)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

词 :

    正面词采用 “宜，’;

    反面词采用 “不宜”。

    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，采用 “可”。



《铁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标准》

              条 文 说 明

    本条文说明系对重点条文的编制依据、存在的问题

以及在执行中应注意的事项等予以说明。为了减少篇

幅，只列条文号，未抄录原条文。

1.0.1 根据水利部1995年第5号令发布的 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

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》、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

范》(SL 204 -98)及铁道部、水利部 《关于印发 <铁路建设项
目水土保持工作规定>的通知》，针对铁路工程建设水土流失特

点，统一规定铁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。使水土保持

方案报告编制工作有章可循，以提高方案的科学性、技术性和实

用性，更好地指导下一阶段工程水土保持设计，有利于有关主管

部门进行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。

1.0.3 根据 《水土保持法》第十九条及 《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》

第十四条规定编写。

1.0.6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两部分:

    (1)铁路工程项目建设区:包括征地和临时性用地范围;

    (2)邻近受影响的区域:由于铁路工程建设施工对场地周

围、河流、沟谷等邻近区域可能产生冲刷、淤积影响等，这些也

是铁路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。

2.1.5 “运营初期”指工程交付运营后的第一年。

2.3.1 部分工程设施，如路基边坡干砌片石、浆砌片石护坡工

程、挡土墙、排水系统工程、跨河桥台防护工程等，其设置的主

要目的是为保护路基、桥梁等工程的稳定，但同时也兼有水土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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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作用，因此，本条专门规定应划人水土保持投资的工程类型。

3.1.1 自然环境指可能对水土流失产生影响的各种自然要素，
主要包括地形、地貌、地质构造与岩性、气候、水文、植被等因

素。

3.2.4 既有水土保持设施主要包括梯田、梯地、拦沙幽、沉沙

池、排水沟、蓄水塘、水源涵养林、水土保持林、水土保持专用

道路和标志牌等。

4.2.3 目前尚无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量预测用的成熟且可行的预

测方法与模式。水利部在水保监方案函 (2002) 118号文中推荐

使用类比法，即用表格说明类比工程的可行性，实测类比工程产

生的流失量 (用断面法、体积法测算)，确定加速侵蚀系数A和

流失比a。其计算公式如下:

    扰动地表流失量

W，二名(F;xMixAxTi)

式中 w，— 预测时段内水土流失总量 (t) ;

      F— 第i年工程扰动的地表面积 ((km2);

      M,— 原生地表土壤侵蚀模数 〔t/(km2-a));

      A— 加速侵蚀系数;

      T;— 预测时段 (a).

    弃碴流失量

W:一艺(Si x。x T;)

式中 wZ— 预测时段内水土流失总量 (t);

      5— 第i年工程弃碴量 ((t);

        a— 弃碴的流失比 (%);

        T;— 预测时段 (a).

    在使用通用土壤流失方程式A=RxKxLXSXCxP时，
必须具备相应的试验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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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2 铁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是一项系统工程，仅采取单一措

施难以有效控制水土流失，所以应采取施工管理措施、工程措

施、植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案。

5.1.4 水利部门的规范要求进行水土保持分区，但铁路是一线

性工程，对弃土 (碴)、取土、路基、桥涵、大型临时工程等不

同工程类型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水土流失问题，因此采取水土保

持措施的对策也不相同，对此应按不同工程类型与水土流失问题

进行考虑，可不进行水土保持分区。

5.1.8 进行工程方案优化比选时，除应考虑技术经济因素，还

应注重生态环境效益。

5.1.， 铁路工程弃碴可作为地方工程建设用料，如利用于地方

道路建设、城镇建设、防洪堤坝建设等。此项工作具有明显的社

会效益、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，因此应尽量提前和地方有关部门

互通情况，以利于方案的实施。

5.1.11 多种植物混播、混种，能增强植物体系抵抗病虫害、干

早、低温等生态劣境的能力，最大限度发挥其生态与水土保持效

益。

5.4.2 不同的边坡防护措施，虽然都能起到防止边坡冲刷、控

制水土流失的作用，但投资差别较大，且生态环境效益差别也较

大，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用，并尽量采用植物措施。

5.6.1 沿河和山区铁路工程建设中，施工便道出现的水土流失

问题较多，对施工便道应进行边坡防护，并应有完善的排水系统

等水土保持设施 。


